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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粤商务交函〔2026〕62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7 年省级促进
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

（“粤贸全国”事项）支持外贸企业参加
国内重点展会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，各相关展会主办机构，各有关参展企业：

为落实国家关于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工作要求，深入实

施“粤贸全国”计划，助力“广货行天下”，根据《广东省省级

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2025 年修订）》（粤府〔2025〕56 号）

等有关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7 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

平提升专项资金（“粤贸全国”事项）支持外贸企业参加国内重

点展会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支持内容

（一）支持对象。在广东（不含深圳，下同）注册取得进出

口经营资格，并且 2026 年有出口实绩的企业法人。

（二）支持标准。优选家具、纺织、汽配、医疗器械、照明

灯具、家居礼品、美妆、建材、玩具、食品及家电电子等 11 个

与广东出口优势产业结合度高的国内头部行业展会，给予广东参

展企业每场展会不超过标准展位费用或光地费用实际支出50%的

支持，每家企业每场展会最多可支持 2个标准展位（18 平方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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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54 平方米的光地费用，每家企业当年可申请一次,最终核定支

持金额低于 5000 元的不予支持。深圳市可参考本申报通知对深

圳企业参展展位费给予支持，具体支持办法由深圳市根据实际情

况自行制定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主体。展会主办方或展会主办方指定的广东省内

1家代理机构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。参展企业按照一企一册的方式将参展材料

提供给申报主体。申报主体须初核参展企业提供的材料，合并申

报主体应提供的材料，提交至广东省商务厅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。申报主体申报材料以及参展企业材料需制

作封面（注明企业名称、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信息）、目录和页

码，使用 A4 纸按顺序胶装成册并盖骑缝章，封面加盖公章。

1.《支持外贸企业参加国内重点展会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，

申报主体填报）。

2.申报主体营业执照。

3.参展企业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3）。

4.展会会刊（或参展企业名录）及企业展位分布平面图。

5.自通知印发之日起，展会未举办的，提供展会举办期间现

场视频（须具体到每家企业）；展会已举办的，本次申报暂不需

提供。

6.企业参展材料（参展企业提供）。

（1）《支持外贸企业参加国内重点展会项目申报表》（附

件 2，参展企业填报）。

（2）参展企业营业执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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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与组展单位签订的合同（注明展位数量和展位编号）。

（4）展位费的银行付款凭证以及展位费发票。

（5）展会主办方发布的参展企业名录及平面图（仅提供本

企业所在页）。

7.商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。

（四）申报时间。申报主体应于 2027 年 1 月 10 日前将纸质

申报材料、电子版申报材料（所有页扫描成一个 PDF 文件，文件

与视频按附件 3“序号+企业名称”分别命名并汇总存放 U 盘）

提交至广东省商务厅（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351 号广东外经贸大

厦 703 室）。

三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申报主体与参展企业对申报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

确性、合法性承担全部责任，不得伪造材料、虚假申报专项资金。

一经发现，将取消申报资格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（二）申报主体和参展企业应积极配合商务、财政、纪检、

审计等部门对资金申报项目的监督、审计和调查。

（三）申报主体需按广东省商务厅要求在银行开设专用监管

账户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将支持资金拨付到获支持的参展企业。

（四）资金使用管理要求。资金使用除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、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

商务厅经管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

通知》（粤财工〔2024〕7 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外，还不得用于

以下方面：

1.不得支持无办公场所、无工作人员、无服务实体经营活动

的空壳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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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不得支持近三年被“信用中国（广东）”平台列入严重失

信主体名单，或被审计部门定性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尚未完成整

改，或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的企业。

3.不得支持因安全生产事故、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被县

级以上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。

4.不得支持已获商务领域中央或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。

专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支持外贸企业参加国内重点展会项目申报表（申报

主体填报）

2.支持外贸企业参加国内重点展会项目申报表（参展

企业填报）

3.xx 展览会参展企业情况汇总表

4.2026 年支持外贸企业参加的重点国内展会目录

广东省商务厅

2026 年 5 月 20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姚祺勇，020-38847345）

广东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6 年 5 月 21 日印发


